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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南京市生活饮用水新污染物非靶向检测分析
主要技术要求

一、总体要求
2024年10月12日前提交初步成果，2024年10月20日前提交最终成果并完成验收。最终成果为一份总结报告和一份检测报告，含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类型。
二、技术要点
（1）根据招标方制定的检测工作方案，在指定采样点采集饮用水水源地样品和自来水厂供水样品，样品数不少于16个；
（2）样品采集现场做好采样记录、拍照等工作；
（3）采集的样品开展前处理及高分辨质谱仪分析测定，通过高通量非靶向筛查技术，全面识别样品中赋存的新污染物，并做好质量控制，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；
（4）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，总结南京市各自来水厂饮用水的新污染物类别，分析高关注新污染物的污染特征，形成《南京市生活饮用水新污染物非靶向检测分析》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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